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
工作圈及學科群科中心設置與運作要點第六點、
第八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六、學群科中心，由本署委由學校（以下簡稱受委託學校）成立；其組

織規定如下： 

（一） 學群科中心置委員若干人，由受委託學校就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者聘（派）兼之，曾參與課程綱要研發者，得優先聘（派）

任；其中學群科中心主任一人為當然委員： 

1. 領域、學科、群科學者專家。  

2.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3. 高級中等學校該學群科教師。 

4. 各該學群科中心研究教師。 

5. 產、企業界專家。 

（二） 學群科中心置主任一人，統籌中心各項工作；置執行秘書一

人，襄助主任推展各項工作；置專任助理一人至三人，兼任

助理一人至三人，辦理中心各項事務工作。 

（三） 學群科中心得置種子教師若干人，研究教師一人至十二人。 

（四） 同領域之學科中心主任得共推一人，兼任該領域召集人，辦

理課程領域聯合運作工作。 

    前項第二款執行秘書，應由現職專任教師擔任，其每週基本

教學節數得減至零節；前項第三款研究教師聘任期間，兼任者得

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四至六節，專任者至多一人得減授其每

週基本教學節數至零節，其全時支援所遺課務，所屬服務學校得

聘任代理教師一人。  

    前項專任全時支援之研究教師，本署補助其所屬服務學校，

每人每年度新臺幣十萬元，供該校作為推動課程及教學之用。 

    第二項執行秘書、研究教師未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得

領取相關酬勞。 

八、學群科中心得培訓種子教師及研究教師；其培訓、聘任方式及任務，

規定如下： 



（一） 種子教師： 

1. 高級中等學校現職合格教師，服務年資三年以上，經學

群科中心公開徵選而獲選，或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國家教育研究院、工作圈或學群科中心推薦者，得參與

學群科中心規劃之系統性培訓課程；培訓完成且取得所

屬服務學校書面同意後，由本署聘任為種子教師。 

2. 種子教師聘期一年；聘任期滿，經檢核通過，且取得所

屬服務學校書面同意後，得予續聘。 

3. 種子教師之任務為推動課程諮詢輔導工作；於聘任期間，

應依學群科中心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課程諮詢、教材教

法試行及教學資源推廣工作。 

（二） 研究教師： 

1. 表現優異之種子教師、服務年資達五年以上之高級中等

學校現職合格教師，由工作圈或學群科中心推薦，經審

查通過後，聘任為研究教師；聘期一年，並得續聘。 

2. 研究教師應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培訓；其任務如下： 

(1) 專任 

甲、 與同領域或不同領域教師，共同研發跨領域、素

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示例，每學期至少一件

以上。 

乙、 統籌規劃學科中心辦理之種子教師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聘課程輔導員增能工作坊。 

丙、 每學期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丁、 統籌規劃學科中心辦理之全國性教學成果發表或

教學研討會議。 

戊、 統籌規劃本署或學群科中心指定之學校，辦理課

程發展及精進教學相關事項。 

己、 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課程推動組織諮詢。 

(2) 兼任：協助辦理前(1)甲至戊之事項；每學年至少研

發一件教案以上。 



十一、本署為推動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發展，得設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

心、資源中心、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推動中心及高級中等學校探

究與實作課程推動中心；其設置、運作及經費補助事宜，準用本

要點之規定辦理。 


